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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住建字〔2022〕90号

关于印发九江市柴桑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回头看”实施细则的通知

局各中心（股室），区属及驻区各建设、监理、施工企业：
现将《九江市柴桑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回头看”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九江市柴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10月9日



九江市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回头看”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巩固提升全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成效，切实加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保障全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态势平稳，根据《九江市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回头看”实施方案》（九住建安管字〔2022〕61号）、《九江市柴桑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回头看”督导检查工作方案》（柴安发〔2022〕19号）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决策部署，突出7月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8月份起重机械专项检查、9月份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专项督查发现问题，以及今年以来全省“百差工地”整改情况、省市安委会巡查组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在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后组织开展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大检查“回头看”督导检查，认真做好安全防范工作，有效遏制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坚决杜绝较大等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二、检查方式
（一）全面排查阶段（即日起至10月15日前完成）
1、认真开展自查。全区范围内所有房屋市政工程开展一次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自查自纠工作。项目经理和项目总监必须参与检查，形成自查报告（包含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记录等），经三方签字盖章后报区住建局安全监督股室。
2、全面开展排查。局安全监督股室要在企业自查和前期安全生产大检查的基础上开展“回头看”工作，再一次开展全方位的隐患排查整治，特别是加强对问题工程的复查复核，全面建立排查问题隐患清单，加强现场安全管控，督促隐患整改到位。凡是发生事故的工程一律停工整改，对事故处理挂牌督办，对责任企业和责任人提级处理；凡是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工程一律不得建设；凡是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工程一律停工整改、监督组复查、局级复核、企业承诺，方可复工；凡是现场隐患当场不能立即消除的一律停工整改；凡是危大工程安全措施验收不合格的工程一律停工整改；凡是扬尘治理“六个百分百”不到位的工程一律停工整改（以下简称“六个一律”），局安全监督股室“两人一组”开展拉网式检查。
（二）重点攻坚阶段（10月16日至10月31日）
针对第一阶段排查出的问题隐患，局安全监督股室要围绕“整改措施、责任人、资金、时限、效果”五定要求，全面加强安全管控，全面督促整改到位，切实履行好安全监管责任，局级督查组将围绕以上重点内容开展“回头看”工作指导，采取随机方式抽查在建工地。
（三）巩固提升阶段（11月1日至11月30日）
要结合全区建筑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等工作，全面梳理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成效，补足短板、提升弱项，切实提高全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水平。
三、重点内容
（一）局安全监管层面
三年行动“巩固提升”攻坚战推进情况、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落实情况、安全生产大检查组织开展情况以及今年以来国家、省、市、区督导检查发现问题隐患整改情况，重点突出7月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8月份起重机械专项检查、9月份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专项督查发现问题，以及今年以来全省“百差工地”整改情况、省市安委会巡查组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二）企业及项目部层面
1、各方主体责任落实方面。重点检查建设单位办理报建手续、对施工和监理单位的履约管理情况；施工总承包单位健全完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情况，开展班前教育、安全技术交底、组织验收以及监理单位履行审查职责、及时发现并督促问题整改的情况；各参建单位主要管理人员到岗履职情况；项目组织自查自纠情况等。
2、危大工程安全管理方面。重点检查是否严格落实《江西省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细则》（赣建安〔2019〕11号），做好对深基坑、高支模、建筑起重机械等危大工程识别登记、方案编审、专家论证、技术交底、监测和检查验收等环节管理。
3、起重机械安全管理方面。重点检查是否存在使用国家明令淘汰或禁止使用的建筑起重机械情况；是否存在擅自安装非原厂标准或附着装置情况；起重机械设备使用是否按规定要求告知、检验检测、办理使用登记、定期维护保养；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有效证件上岗等。
4、现场其它安全管理方面。重点检查重点时段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临时施工用电和消防安全情况等。
5、建筑施工现场扬尘治理方面。重点检查现场“六个百分百”常态化管理情况，施工主干道是否硬化，围墙、冲洗平台是否规范设置，裸露土方是否覆盖到位，降尘设备是否有效开启等。
6、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方面。重点检查是否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对进场人员全面排查登记，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等。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局安全监督股室成立“回头看”检查小组，结合监管责任攻坚提升“八包一保”工作要求，以“一封信、一次会、一个电话、一场警示教育、一份承诺、一本手册”“六个一”方式，督促企业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时间节点，不间断开展安全巡查，重点加强对今年以来发现问题项目的监管，坚持“不安全不生产”原则，建立问题隐患清单，落实闭环管理，严格落实“六个一律”，切实消除问题隐患，确保督导检查实效，严防事故发生。
（二）强化宣传引导。要充分发挥各类媒体作用，广泛宣传报道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创造安全稳定环境的工作及成效；好的做法和经验及发现的经典案例、突出问题隐患要加大曝光力度，教育引导企业和项目部，努力营造全社会人人关注安全、关心安全的浓厚氛围。
（三）强化工作作风。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轻车简从、廉洁自律，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增加企业、项目部负担，坚持督导与服务相结合，加强沟通交流，紧盯问题整改，确保隐患整改到位、问题解决到位，同时要严格遵守疫情防控要求，动态调整工作安排。







柴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10月9日印发


